附件2-1-1：申请首期资金收件清单

	收 件 清 单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 申请首期资金）

	单位（盖公章）：

	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是否
原件
	备注

	1
	收件清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 申请首期资金）
	1
	原件
	盖公章

	2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申请表
	1
	原件
	如实、完整填写

	3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分摊明细表
	3
	原件
	如实、完整填写

	4
	资金使用方案公示资料及附件
	1
	原件
	

	5
	资金使用方案公示7日水印照片
	1
	复印件
	盖公章

	6
	资金使用方案表决结果公示资料及附件
	1
	原件
	

	7
	资金使用方案表决结果公示7日水印照片
	1
	复印件
	盖公章

	8
	银行出具的楼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基本情况表
	1
	原件
	专户管理银行盖章

	9
	表决结果情况说明及佐证材料
	1
	原件
	提供房产证复印件，盖公章

	10
	施工合同
	1
	复印件
	盖公章

	11
	施工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及开户许可证
	1
	复印件
	盖公章

	12
	首期资金发票
	2
	
	注意抬头、金额及备注

	13
	法人授权委托书（含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1
	原件
	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需本人签名

	14
	物业公司营业执照
	1
	复印件
	盖公章


附件2-1-2：申请尾款资金收件清单

	收 件 清 单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 申请尾款资金）

	单位（盖公章）：

	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是否
原件
	备注

	1
	收件清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 申请尾款资金）
	1
	原件
	盖公章

	2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申请表
	1
	原件
	如实、完整填写

	3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分摊明细表
	3
	原件
	如实、完整填写

	4
	施工企业开户许可证
	1
	复印件
	盖公章

	5
	项目竣工验收的公示资料及附件
	1
	复印件
	盖公章

	6
	项目竣工验收公示7日水印照片
	1
	复印件
	盖公章

	7
	尾款资金发票
	2
	
	注意抬头、金额及备注

	8
	开发建设单位分摊费用转账证明材料
	1
	复印件
	盖公章，仅分摊时提供

	9
	法人授权委托书（含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1
	原件
	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需本人签名

	10
	物业公司营业执照
	1
	复印件
	盖公章


附件2-1-3：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申请表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申请表

（□申请首期资金 □申请尾款资金）

	组织实施主体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工程项目名称
	

	小区名称
	
	小区地址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号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户管理银行
	

	预算维修费用
	元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摊金额
	元
	其他资金支付
	元

	本次申请金额
	元
	收款账户名称
	

	收款账户账号
	
	收款账户开户银行
	

	使用投票情况

	分摊总业主数
	投票业主数
	投票业主数

/分摊总业主数
	同意业主数
	同意业主数

/投票业主数

	
	户
	
	户
	
	%
	
	户
	
	%

	分摊总面积
	投票面积
	投票面积

/分摊总面积
	同意面积
	同意面积

/投票面积

	
	m2
	
	m2
	
	%
	
	m2
	
	%

	承诺申明
一、组织实施主体已了解并遵守国家及本市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二、该□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属于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并已过保修期，且不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维修保养内容。资金使用方案、业主表决结果等材料已按规定位置、时限进行公示。

三、原则上施工企业收到首期款之日起3日内，需按照合同约定开工、施工，并在工程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30日内办理结算，申请尾款资金。
四、组织实施主体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

以上承诺内容，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组织实施主体负责人：（签字）

村（居）民委员会意见（盖公章）
组织实施主体（盖公章）                             （选填）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工程项目名称需列明维修和更新、改造主体以及采取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举措，如XX小区XX栋X单元电梯客梯更换钢丝绳等维修工程。

附件2-1-4：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分摊明细表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分摊明细表

（□申请首期资金 □申请尾款资金）

	组织实施主体
	（盖公章）
	列支范围
	XX小区XX栋

	工程项目名称
	
	项目勘查日期
	

	预算维修金额
	元
	总套数
	

	总面积
	m2
	分摊系数
	元/m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摊金额
	元
	本次申请金额
	元

	序号
	单元户详细地址
	面积(m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摊金额(元)
	首期资金金额(元)
	尾款资金金额（元）
	其他资金金额（元）

	1
	X栋201
	
	
	
	
	

	2
	
	
	
	
	
	

	3
	
	
	
	
	
	

	…
	
	
	
	
	
	

	
	
	
	
	
	
	

	
	
	
	
	
	
	

	
	
	
	
	
	
	

	
	
	
	
	
	
	

	
	
	
	
	
	
	

	
	
	
	
	
	
	

	
	
	
	
	
	
	

	
	
	
	
	
	
	

	
	
	
	
	
	
	

	
	
	
	
	
	
	

	
	
	
	
	
	
	

	
	合计
	
	
	
	
	


注：工程项目名称需列明维修和更新、改造主体以及采取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举措，如XX小区XX栋X单元电梯客梯更换钢丝绳等维修工程。

附件2-1-5：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分摊业主意见表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分摊业主意见表

	表决事项
	组织实施主体
	（盖公章）
	列支范围
	XX小区XX栋

	
	工程项目名称
	
	项目勘查日期
	

	
	预算维修金额
	元
	总套数
	

	
	总面积
	m2
	分摊系数
	元/m2

	
	申明：组织实施主体已向所有涉及的业主充分解释《____小区____项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相关政策，签名业主已知悉并充分理解上述资金使用方案的相关内容。

	
	单元户详细地址
	面积(m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摊金额(元)
	业主姓名
	同意

业主

签名
	不同意

业主

签名
	业主手机号码

	
	
	
	
	银行

名单
	现任

名单
	
	
	

	1
	X栋201
	
	
	
	
	
	
	

	2
	
	
	
	
	
	
	
	

	3
	
	
	
	
	
	
	
	

	…
	
	
	
	
	
	
	
	

	
	
	
	
	
	
	
	
	

	
	
	
	
	
	
	
	
	

	
	
	
	
	
	
	
	
	

	
	合计
	
	
	
	
	
	
	


注：1.现任业主姓名仅在同银行业主姓名不一致时填写。

2.弃权无需签名。

3.每页均需体现表决事项。

4.工程项目名称需列明维修和更新、改造主体以及采取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举措，如XX小区XX栋X单元电梯客梯更换钢丝绳等维修工程。

附件2-1-6：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通知书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通知书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

编号:﹝202 ﹞年第   号

专户管理银行名称：XX银行汕头分行
	项目信息
	工程项目名称
	

	
	资金申请单位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账号
	

	
	分摊总套数
	X套

	
	分摊总面积（m2）
	

	划转金额
	大写：

小写：￥

	收款账户信息
	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同意申请人申请列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请专户管理银行5个工作日内按本通知划转金额划转资金，并根据该项目资金列支分摊明细表申请金额核算到对应的单元户。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业务专用章

年  月  日    


注：一式三份，市住维中心存二份、专户管理银行存一份。

附件2-1-7：出件清单

	出 件 清 单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

	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是否

原件
	备注

	1
	材料移交表
	2
	原件
	窗口、中心各存一份

	2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通知书（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
	1
	原件
	组织实施主体送专户管理银行

	3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分摊明细表
	1
	原件
	组织实施主体送专户管理银行

	4
	银行转账凭证
	1
	原件
	组织实施主体送专户管理银行


附件2-2-1：应急申请首期资金收件清单

	收 件 清 单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 申请首期资金）

	单位（盖公章）：

	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是否
原件
	备注

	1
	收件清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
	1
	原件
	盖公章

	2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申请表
	1
	原件
	如实、完整填写

	3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分摊明细表
	3
	原件
	如实、完整填写

	4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认定表
	1
	原件
	如实、完整填写

	5
	资金应急使用方案公示资料及附件
	1
	原件
	

	6
	施工合同
	1
	复印件
	盖公章

	7
	施工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及开户许可证
	1
	复印件
	盖公章

	8
	首期资金发票
	2
	
	注意抬头、金额及备注

	9
	法人授权委托书（含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1
	原件
	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需本人签名

	10
	物业公司营业执照
	1
	复印件
	盖公章


附件2-2-2：应急申请尾款资金收件清单

	收 件 清 单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 申请尾款资金）

	单位（盖公章）：

	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是否
原件
	备注

	1
	收件清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
	1
	原件
	盖公章

	2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申请表
	1
	原件
	如实、完整填写

	3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分摊明细表
	3
	原件
	如实、完整填写

	4
	资金应急使用方案公示7日水印照片
	1
	复印件
	盖公章

	5
	施工企业开户许可证
	1
	复印件
	盖公章

	6
	项目竣工验收的公示资料及附件
	1
	复印件
	盖公章

	7
	项目竣工验收公示7日水印照片
	1
	复印件
	盖公章

	8
	尾款资金发票
	2
	
	注意抬头、金额及备注

	9
	开发建设单位分摊费用转账证明材料
	1
	复印件
	盖公章，仅分摊时提供

	10
	法人授权委托书（含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1
	原件
	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需本人签名

	11
	物业公司营业执照
	1
	复印件
	盖公章


附件2-2-3：应急使用申请表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申请表

（□申请首期资金 □申请尾款资金）

	组织实施主体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应急项目名称
	

	小区名称
	
	小区地址
	

	分摊总套数
	套
	分摊总面积
	m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号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户管理银行
	

	预算维修费用
	元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摊金额
	元
	其他资金支付
	元

	本次申请金额
	元
	收款账户名称
	

	收款账户账号
	
	收款账户开户银行
	

	承诺申明
一、组织实施主体已了解并遵守国家及本市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二、该□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属于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并已过保修期，且不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维修保养内容。

三、本项目符合《汕头经济特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03号）第三十条规定情况，属于该规定第   款规定情况。
四、原则上施工企业收到首期款之日起3日内，需按照合同约定开工、施工，并在工程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30日内办理结算，申请拨付尾款资金。
五、组织实施主体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

以上承诺内容，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已制定资金使用方案，现提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申请，请予批准。
组织实施主体负责人：（签字）

村（居）民委员会意见（盖公章）
组织实施主体（盖公章）                             （选填）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应急项目名称需列明维修和更新、改造主体以及采取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举措，如XX小区XX栋X单元电梯客梯更换钢丝绳等维修工程。

附件2-2-4：应急使用认定表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认定表

	组织实施主体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应急项目名称
	

	小区名称
	
	小区地址
	

	损坏情况
	损坏部位
	

	
	发现人
	

	
	发现日期
	

	
	情况报告
	详见《勘查检测报告》

	承诺申明
一、组织实施主体已了解并遵守国家及本市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二、该□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属于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并已过保修期，且不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维修保养内容。

三、本项目符合《汕头经济特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03号）第三十条规定情况，属于该规定第   款规定情况。
四、原则上施工企业收到首期款之日起3日内，需按照合同约定开工、施工，并在工程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30日内办理结算，申请拨付尾款资金。
五、组织实施主体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

以上承诺内容，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组织实施主体负责人：（签字）

村（居）民委员会意见（盖公章）
组织实施主体（盖公章）                             （选填）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依据《汕头经济特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03号）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我单位于      年   月   日，组织对上述应急项目进行实地查勘，情况属实，属于第三十条规定第   款情况，符合应急使用条件。

实地查勘人员：（签字）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认定表》双面打印第1页/共2页

	《汕头经济特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03号）第三十条

发生下列严重危及公共安全和物业使用安全的紧急情况，需对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应急维修和更新、改造的，可以申请立即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一）电梯发生冲顶、蹲底等严重影响乘客安全的故障，或者因高层住宅唯一一台电梯发生故障而严重影响业主出行的；

（二）消防设施设备出现安全故障，严重影响业主生活或者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

（三）屋面、外墙严重渗漏的；

（四）楼体外墙墙面脱落，严重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

（五）二次供水设施设备故障导致供水中断的；

（六）排水设施坍塌、堵塞、爆裂，严重影响业主生活的；

（七）供配电系统设施设备故障导致断电或者漏电，严重影响业主生活或者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

（八）其他严重危及公共安全和物业使用安全的紧急情况。


注：1.此表一式三份，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市住维中心、组织实施主体各留存一份。

2.应急项目名称需列明维修和更新、改造主体以及采取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举措，如XX小区XX栋X单元电梯客梯更换钢丝绳等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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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5：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通知书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通知书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

编号:﹝202 ﹞年第   号

专户管理银行名称：XX银行汕头分行
	项目信息
	应急项目名称
	

	
	资金申请单位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账号
	

	
	分摊总套数
	X套

	
	分摊总面积（m2）
	

	划转金额
	大写：

小写：￥

	收款账户信息
	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同意申请人申请应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请专户管理银行5个工作日内按本通知划转金额划转资金，并根据该项目资金列支分摊明细表申请金额核算到对应的单元户。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业务专用章

年  月  日    


注：一式三份，市住维中心存二份、专户管理银行存一份。
附件2-2-6：出件清单

	出 件 清 单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

	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是否

原件
	备注

	1
	材料移交表
	2
	原件
	窗口、中心各存一份

	2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通知书（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
	1
	原件
	组织实施主体送专户管理银行

	3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分摊明细表
	1
	原件
	组织实施主体送专户管理银行

	4
	银行转账凭证
	1
	原件
	组织实施主体送专户管理银行




